
各学院：

现将《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及学分认定实施细则》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认真予以落实。

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

2023 年 3 月 6 日



为强化学校研究生的特色化培养，满足研究生培养的个

性化需求，适应研究生教育的不断发展，进一步规范研究生

的课程及学分认定工作，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 认定范围

第一条 认定类别

1. 校外选修的课程，包括：研究生在国家公派、校级交

流、院级交流等项目派出交流期间于境内外合作高校修读的

课程；双学位等联合培养项目在合作高校修读的课程；以及

研究生根据培养方案需要，经批准选修的外校研究生课程。

2. 校内修读的课程，主要指：学生提前修读的校内研究

生课程。

3. 因培养方案调整所修的替代课程，主要指：由于学校

培养方案调整或课程调整等原因，导致原培养方案中的部分

课程停开，经批准在校内或校外修读的替代课程。

第二条 研究生的校外课程学习单位原则上限于：

1. 与我校签署有效学分互认协议、联合培养协议的大学

或研究机构；

2. 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相关认可名单的涉外学校或研究机构；

3. 双一流建设高校；

4. 学校研究生院认可的其他机构。





时、1 门学位课不超 3 学分、1 门选修课不超 2 学分计算。

如果在联合培养协议中对此已有明确规定，则按协议中规定

执行。

第八条 校外选修课程的认定原则

1. 申请认定的目标课程应为学生培养计划中尚未修读

的课程。

2. 双学位等联合培养项目协议中对认定课程有具体约

定的，在约定目录内的课程方可申请认定；合作培养项目以

外的研究生选修校外课程，原则上应为研究生培养方案中明

确说明由指定学校或网站平台开设的课程。

第九条 提前修读课程的认定原则

1. 按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培养的硕博连读生，

在硕士阶段修读的研究生课程，须对标直博生培养方案及个

人培养计划进行课程认定和环节（开题报告、中期考核等除

外）进行认定。

2. 其他研究生：

（1）申请待认定的课程应是该生在入学前五年内在我校

修读的研究生课程，且课程层次与该生入学后的培养层次一

致。

（2）申请认定的目标课程须为该生个人培养计划中的课

程。

第十条 因培养方案调整所修替代课程

因培养方案调整所修替代课程，原则上应为与原研究生

培养方案中相应课程性质相同、内容相近的课程。

第三章 课程及学分认定程序





审批备案。列入课程映射表中的新老课程应为实质内容、学

时和学分相近的课程。

在课程映射表中的课程可通过课程映射直接认定；若申

请认定的课程与目标课程不属于映射关系，则需要学院学分

认定小组审核后，由研究生院审核并进行认定。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此前课程及学分

认定相关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按本细则执行。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负责解释。


